兴安县2021年财政决算三公经费情况说明
2021年，全县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1023.11万元，同比减少95.81万元，下降8.56%。其中:公务接待费支出388.91万元，同比增加15.47万元，增长4.14%;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553.98万元，同比减少22.85万元，下降3.96%;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80.22万元，同比减少88.47万元，下降52.44%，因公出国(境)费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2021年度组织出国（境）团组0个，全年因公出国(境)累计0人次；国内公务接待5653批次，同比增加58批次，接待人数54336人，同比减少1234人；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350辆，同比增加34辆。

2021年全县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比年初预算减少500.14万元，下降32.83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80.22万元，增加100%；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140.73万元，下降20.26%；公务接待费减少439.62万元，下降53.06%。因公出国(境)费增加0万元。
